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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約用職員轉編制作業時程
作業期間 內容說明 負責 備註

114/2/10前 公告轉正相關訊息 人資處

3/1-3/31  提供㇐級主管單位符合基本資格名單
 主管推薦與收件

單位主管
及個人

4/7-4/11 由人資處統㇐測驗
(文書處理、公文暨行政流程、英語文能力)

人資處 電腦教室施測

4/14-4/18 彙整申請人資料 人資處

4/21-5/20 委員書面審查 人評專案小組

6/20前 人評會委員審核 人評會 核定公告名單

(註)轉任編制生效日為114/8/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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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格/推薦方式/開放員額

基本資格

1.服務滿2年(至114.7.31止)之非定期性編制外職員。
 外部經費包含：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、教育部創新人力計

畫、教育部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、教育部專
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、國合會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
獎學金計畫、駐史瓦帝尼王國醫療服務計畫

 不含具特殊薪資制度或捐款基金支應之人員

2.近兩年考績未列為㇠等者。

推薦方式
1.由㇐級主管推薦。
2.㇐級單位內資格符合之人數3位(含)以下者，得推薦1名，
以此類推；不足3人之㇐級單位，得推薦1人。

開放轉編制員額 15名

轉編制生效日 114.8.1

單位應配合事項
如推薦校外經費支應職員，單位須符合優先支用外部經費之
原則，就既有人力統籌運用經費，且不得以通過轉任編制為
由另增聘職員。



約用職員轉編制評比項目(106學年度起適用)
來源 配分 評比項目 說明

個人
紀錄
(50)

3 差勤 近2年差勤紀錄：事假1天扣1分；病假1天扣0.5分。如無扣分項目，則得滿分3分。

10 獎勵及
服務年資

 近2年獎勵紀錄：大功每次得5分、小功每次得3分、嘉獎每次得1分，如無則0分。
 服務年資滿3年者可加1分，每滿ㄧ年再加1分，至多5分。
 擔任㇐級主管（含副主管）每滿㇐年加2分、擔任二至三級主管每滿㇐年加1分，至多5分。

10 語言
能力

 參與本校英語測驗，具備英語文檢定證照者得申請免試。得分請參考英語檢定分級對照表。
 其他外國語言證照可加分 (多㇐國語言加計3分，加計無上限)。

17 測驗 公文常識(5分)、電腦能力測驗(6分)、校務行政流程了解(6分) 。

10 考績 近1年考核成績，特優10分，優等8分，特甲3分。

委員
評核
(50)

15 具體
事蹟

 榮獲獎項或比賽：全國性第1-3名7分、績優5分；區域性第1-3名5分、績優3分。
 執行業務：如服務滿意度、錯誤率/正確率、投入心力、服務對象、同儕間品質比較，至多

5分。
 對單位及學校之特殊貢獻績效之具體事實，至多5分。

15 專業
評核

 專業工作表現及態度，進行多元學習的潛力及態度。
 個人專⾧：請個人自行說明，如有相關證照請檢附證明。
 撰寫並執行專案及計畫案：全校性10分、部門性5分、個別事項3分。

20 潛力
評核

 卓越性4分：渴望持續突破，產生重大影響或貢獻，訂定高標準，尋找挑戰，積極注入新的
作法以提升生產力，主導具挑戰性或複雜的專案以改善作業效率。

 創新力4分：想要改變現況，提升價值，具有開創業務提升之績效，以多元角度看事情，跳
脫慣性思維，提出有特色、不㇐樣且有價值的新點子。

 熱忱度4分：積極學習並感染他人。樂於學習並分享自己的知識與經驗，幫助他人成⾧或解
決問題；充滿自信的提出自己的短程計劃，具說服力地促使他人支持；願意為組織利益參
與非本職業務。

 溝通協調力4分：在其工作職位上，能夠有效傾聽理解並傳遞上級、跨單位或下級等各來源
的資訊，或清楚表達想法使他人理解，進而協調他人共同完成目標。

 工作效率4分：在可用的時間內，獲得最大的產出，接到任務指派時，多方思考相關議題，
做出完善的規劃，善用方法、工具或尋求資源讓事情做得更快更好。

5



英語檢定分級對照表(109學年度起適用)

計分 多益
TOEIC

托福iBT
TOEFL

全民英檢
GEPT

雅斯
IELTS

10 955-990 118-120 優級 9
9 905-950 - - 8.5
8 860-900 110-117 高級說寫 8
7 785-855 94-109 高級聽讀 6.5-7.5
6 730-780 60-93 中高級 6
5 605-725 35-59 中級說寫 5-5.5
4 470-600 32-34 中級聽讀 4.5
3 405-465 初級說寫 -
2 220-400 - -
1 215以下 - -

註1：每多㇐項其他外國語言檢定，加計3分，無加分上限。
註2：申請升等者皆需參與英語能力測驗；已具英檢證書者，提供成績佐證得免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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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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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有未盡事宜 敬請不吝與本處聯繫

• 人資處 張菁芳
• 校內分機 2026
• Email: astccf@tmu.edu.tw

• 人資處 陳子瑜組⾧
• 校內分機 2025
• Email: tychen1@tmu.edu.tw


